附件1
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
	评价
类别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
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一、
组织
层面内部控制
	议事决策机制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建立与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范围、决策形式、决策规则、决策程序等内容。
	2
	已建立健全集体决策机制的，不扣分；每缺失一项机制或每发现一项机制建立不完善、覆盖不全面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
	2
	有效实施集体决策机制的，不扣分；每发现一个事项未严格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内部权力运行
	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
	对经济活动和相关业务活动的决策、执行、监督，单位是否明确分工、相互分离、分别行权。
	2
	已建立健全分事行权机制并有效实施的，不扣分；每发现一项经济活动或业务活动未按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编制岗位说明书，明确岗位责任，确保单位关键岗位实现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2
	已建立健全分岗设权机制并有效实施的，不扣分；每发现一个关键岗位职责未明确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根据不同管理层级和工作岗位，依法依规授予适当权限。
	2
	已建立健全分级授权机制并有效执行的，不扣分；每发现一次授权不当、越权办事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定期轮岗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干部交流或定期轮岗制度，明确轮岗范围、轮岗条件、轮岗周期、交接流程、责任追溯等要求，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单位应当采用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
	1
	已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干部交流或定期轮岗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一处制度建立不完善、覆盖不全面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在轮岗周期内，对所有关键岗位定期执行轮岗或开展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
	1
	轮岗周期内已执行定期轮岗或开展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的，不扣分；每存在一个关键岗位既未执行定期轮岗也未开展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组织架构
	内部控制组织架构设置及运行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组织架构，成立内部控制领导机构，明确内部控制建设牵头部门、评价与监督部门。
	2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组织架构的，不扣分；未成立领导机构的，扣1分；未明确建设牵头部门的，扣0.5分；未明确评价与监督部门的，扣0.5分。
	

	
	
	
	评价年度内，单位内部控制领导机构是否召开会议，讨论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相关问题。
	1
	单位内部控制领导机构已召开会议且讨论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相关问题的，不扣分；未召开会议或讨论内容与内部控制不相关的，扣1分。
	

	
	财务信息
	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
	单位是否按照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设置和使用会计科目、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
	1
	未按照规定设置或使用会计科目的，扣0.5分；未按照规定编制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的，扣0.5分。
	

	
	信息化
	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和使用情况
	单位信息系统是否覆盖单位主要经济活动或业务活动。
	2
	信息系统能够覆盖单位主要经济活动或业务活动的，不扣分；每存在一个主要经济活动或业务活动未覆盖的，扣0.5分，扣完为止。
	

	
	
	
	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运行、维护是否制定并履行相应的控制措施。
	2
	已制定并执行信息系统相关控制措施的，不扣分；每发现一个环节控制措施缺失或未履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小计
	20
	
	

	二、
业务
层面
内部
控制
	预算业务控制
	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预算编制、审批、执行、调剂、分析、决算与绩效管理等环节的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缺失一个环节的，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预算编制与审核，预算审批与执行，预算执行与分析，决算编制与审核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预算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预算编制主体、程序及标准是否符合预算相关制度规定。
	1
	每发现一项内容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批复的预算开展相关活动并进行预算公开，涉及预算调剂的事项，先履行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再组织执行。
	1
	每发现一项活动或一个预算调剂事项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预算相关制度规定开展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预警信息核实、反馈，并按要求及时对违规问题进行整改，强化监督结果运用。
	1
	每发现一条预警信息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预算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决算编制、审核和批复、公开等程序。
	1
	每发现一个环节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预算相关制度规定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1
	每发现一处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收支业务控制
	收支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收入、票据、支出等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收支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未建立健全收入内部控制制度的，扣1分；未建立健全票据内部控制制度的，扣1分；未建立健全支出内部控制制度的，扣2分。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收款与会计核算，支出申请与审批，支出审批与付款，业务经办与会计核算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收支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收入相关制度规定执行各项收入应收尽收，及时、准确入账，涉及非税收入的，应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
	1
	每发现一笔收入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票据相关制度规定，开展票据的申领、启用、保管、登记、核销、销毁等程序。
	2
	每发现一张票据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支出相关制度规定，开展支出审核、审批、支付控制、核算和归档等程序。
	2
	每发现一笔支出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业务控制
	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政府采购预算与计划、政府采购需求、政府采购活动、履约验收、信息公开等环节的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缺失一个环节的，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采购需求提出与审核，采购方式确定与审核，采购执行与验收，采购验收与登记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政府采购预算、计划管理。
	1
	每发现一笔政府采购业务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选择政府采购的模式（集中采购、分散采购）、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合作创新采购、其他）。
	1
	每发现一笔政府采购业务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采购方式变更审批程序、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批程序。
	1
	每发现一笔政府采购业务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的主体、范围、时间、内容、程序是否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1
	每发现一笔政府采购业务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政府采购相关制度规定执行政府采购履约验收程序。
	1
	每发现一笔政府采购业务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资产控制
	资产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货币资金、实物资产、无形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类别的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一类资产未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的，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货币资金保管、稽核与账目登记，资产财务账与实物账，资产保管与清查，对外投资立项申报与审核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资产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资产相关制度规定，保管单位收付款项所需印章、银行密钥等，单位银行账户的开立、变更、销户是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1
	每发现一个印章（银行密钥）或银行账户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资产相关制度规定，开展银行存款对账，对库存现金、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开展定期清查盘点。
	2
	每发现一类资产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资产相关制度规定规范执行资产的配置、处置、使用及资产收益等程序。
	2
	每发现一项资产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建设项目控制
	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建设项目立项、决策、概预算编制、合同签署、工程变更、验收、价款支付、监理、决算、审计等全部经济活动和主要业务活动的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缺失一个环节的，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项目立项申请与审核，概预算编制与审核，项目实施与价款支付，竣工决算与审计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建设项目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概预算编制等经济业务活动。
	1
	每发现一个建设项目未按制度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概预算、竣工决算报告等是否经相关工作人员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审核，出具评审意见。
	1
	每发现一份材料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建设项目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工程变更审批程序。
	1
	每发现一次工程变更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审批单位下达的投资计划和预算对建设项目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1
	发现建设项目资金未实行专款专用的，扣1分。
	

	
	
	
	单位是否及时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
	1
	发现建设项目未及时办理资产交付使用手续的，扣1分。
	

	
	合同控制
	合同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工作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合同订立、合同登记、履行监督审查、合同执行、合同纠纷处理、印章管理等环节的合同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合同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缺失一个环节的，扣1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合理设置岗位，确保合同拟订与审核，合同订立与合同章管理，合同订立与登记台账，合同执行与监督等岗位职责分离。
	1
	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合同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合同相关制度规定，对合同实施归口管理。
	1
	未实现合同归口管理的，扣1分。
	

	
	
	
	单位是否按照合同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合同订立。
	1
	每发现一份合同未按照规定订立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按照合同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合同履行监督审查。
	1
	每发现一份合同未按照规定开展合同履行监督审查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合同归口管理部门是否按照合同相关制度规定，登记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情况。
	1
	每发现一份合同未按照规定进行登记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单位是否规范管理并使用印章（公章、合同章、人名章等）。
	1
	每发现一份合同未按照规定使用印章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小计
	60
	
	

	三、
内部
监督
	内部监督机制建立情况
	职责分离情况
	评价与监督部门（岗位）是否与内部控制建设牵头部门（岗位）相互分离。
	2
	已实现评价与监督部门（岗位）和建设牵头部门（岗位）分离的，不扣分；未实现的，扣2分。
	

	
	
	内部会计监督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并将其纳入本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2
	已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不扣分；制度不完善或已建立但未纳入内部控制制度的，扣1分；未建立的，扣2分。
	

	
	内部监督机制实施情况
	开展检查情况
	单位是否按规定开展内部控制相关内部监督检查工作或定期开展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自查。
	2
	相关内部监督检查工作已开展的，不扣分；未开展的，扣2分。
	

	
	
	问题整改情况
	上年度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内部控制评价等发现的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4
	每发现一个问题逾期未整改完成的，扣1分，扣完为止。
	

	小计
	10
	
	

	四、
补充
指标
	全省单位统一补充指标
	问题整改情况
	内部控制评价和报告（含财会基础规范活动）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4
	每发现一个问题未整改到位的，扣0.5分，扣完为止。
	

	
	
	机制建立及运行情况
	建立制度动态调整完善机制及运行情况。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建立问题适时复盘评估机制及运行情况。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建立工作定期指导督促核查机制并有效运行。
	2
	已建立机制并有效运行得2分；已建立机制但未有效运行，得1分；未建立机制，不得分。
	

	小计
	10
	
	

	合计
	100
	
	


注：1.因单位不涉及某类业务，导致某项指标不适用的，该项指标不评分。得分换算公式如下：
换算后的得分合计=换算前的得分合计/（100-不适用指标分值）*100分。
2.全省单位统一补充指标总分为10分，视同单位已完成指标补充任务，无需再调整。
－ 2 －
－ 2 －

